附件2
2026年庆阳市大学生实习“扬帆计划”安全登记表
	姓 名
	
	所在学校
	

	性 别
	
	民族
	
	联系手机
	

	实习单位
	
	实习时间
	

	家长姓名
	
	家长手机
	

	紧急联系人

姓名
	
	紧急联系人

手机
	

	安全告知书

为保障参与2026年甘肃省大学生实习“扬帆计划”的同学人身安全，将实习期间所需注意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实习生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相关工作制度，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实习规章及其它各项规章制度。

二、实习生应严格遵守用人单位的保密制度，不得私自接触用人单位内部保密信息，不得将用人单位内部资料向外泄露。如有违反保密制度者，立即终止实习，并视情节轻重由用人单位作出相应处理。

三、实习生在单位实习期间，个人行为由其个人负责，与实习单位无关。

四、实习生不得在实习期间工作日出游，如因公离开实习所在地或非工作日出游须事先告知家长、紧急联系人和实习单位负责人。

五、实习生实习应牢记“安全第一”的原则。如遇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时，包括急病、身体受伤、被治安拘留或刑事拘留等情况，必须立即告知家长、紧急联系人和实习单位负责人。

六、患有不适宜外出实习工作疾病的学生不得参与实习。实习过程中如突感身体不适，须及时就医，并立即告知家长、紧急联系人和实习单位负责人。

七、遵守法律法规，时刻注意保护个人权益，尽量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。

八、注意实习中的餐饮和住宿卫生条件。实习过程中不得集体外出饮酒。

九、实习中注意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财物，以免丢失或损坏。

十、学生在实习期间由用人单位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	承诺书

本人承诺以下事项：

一、本人已阅读并同意遵守以上《安全告知书》各项内容。

二、本人已做好实习的充分计划和准备，身体条件适合工作实习。

三、本人承诺在实习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，注意人身和财务安全。

四、本人已向所在学校团委报备并获得许可。

五、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有效的意思表述，如有违反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。对因自身原因引起本人或他人人身、财产损失的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我已知晓我的儿子/女儿             参与2026年甘肃省大学生实习“扬帆计划”，同意以上承诺，并督促其注意安全。

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.此表双面打印。

2.由学生本人填写，本人和家长手写签名。

3.于实习报到时交给用人单位保管（或提前邮寄至用人单位）。

